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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文件 
  

  

西财采检[2017]39号 

 

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关于对中诚跃新（北京）

咨询有限公司政府采购信息公开专项检查的 

财政检查意见书 
 

中诚跃新（北京）咨询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我局派出检查组，

自 2017 年 5 月 8 日起,对你公司代理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

2016年度信通装备采购项目进行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专项检查。 

检查组按照财政监督检查工作规范，对项目的公开招标资

料、评标报告、中标结果公告、中标通知书、政府采购合同、验



- 2 - 

收证明文件、合同公告等相关情况进行了检查。在检查过程中，

检查组实施了规定的检查程序。你公司对提供的公开招标资料以

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我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

实施检查并出具检查报告。现提出如下检查意见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你公司代理的信通装备采购项目，采购计划总金额 12000000

元，该项目共分为五包，其中第一包中标供应商为北京爱特泰克

技术股份公司，中标金额 2316886元； 第二包中标供应商为北京

东方中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，中标金额 2026500元；第三包中标

供应商为华安天网（北京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中标金额 3159600

元；第四包中标供应商为北京睿幄科技有限公司，中标金额

3017478 元；第五包中标供应商为北京森迪时代安防技术有限公

司，中标金额 1337824元。 

通过检查，我们认为你公司代理的项目在公开招标过程中基

本符合现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。 

二、检查发现的问题 

通过检查暂未发现问题。 

三、检查意见 

建议你公司在公开招标活动过程中继续对政府采购信息公

告内容加强管理，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8号）、《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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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9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

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5〕135号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

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 

2017年 12月 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被检查单位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12号华声国际大厦 1006

室 

抄送：区政府，区审计局 

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2017年 12月 8日印发 


